2026年汛期暑期宁夏交通运输厅
重大事故隐患典型案例（二）

1.5月1日，海原县某客运公司在隐患自查工作中发现，公司某车辆逾期未审验但仍在执行运输任务。根据《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第三条第（二）款“使用报废、擅自改装、拼装、检验检测不合格（含未在有效期内）以及其他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车辆装备、设施设备等从事经营活动的”规定，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2.5月6日，吴忠市某运输公司在隐患自查工作中发现，公司签订的二级维护企业不具备危货车辆维修资质。根据《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第十一条第（一）款“不具备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维修经营业务条件仍违规承修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的”规定，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3.5月7日，固原市交通运输局在隐患排查工作中发现，辖区内某工贸公司车辆车货总质量达135.46吨，超限86.46吨。根据《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第五条第（二）款“所属货运车辆运输过程中违法装载导致车货总质量超过100吨的”规定，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4.5月7日，石嘴山市某运输企业在隐患自查工作中发现，公司一车辆存在超介质运输危液行为。根据《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第六条第（二）款“所属常压液体罐车罐体运输介质超出适装介质范围，或超过核定载质量载运危险货物的”规定，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bookmark: _GoBack]5.5月7日，吴忠市某运输公司在隐患自查工作中发现，公司一车辆配备的灭火器压力不足。根据《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第六条第（三）款“所属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未按规定采取相关安全防护措施的”规定，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